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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中 興 大 學 體 育 室 

1 0 2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4 次 室 務 會 議 紀 錄 
時間：103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地點：第一會議室 

主席：王主任耀聰           記錄：林佳慧小姐 

一、主席宣布開會。 

二、主席報告：略。 

三、工作報告：略。 

四、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案    由：擬請同意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專任足球教師梁建偉先生。  

  執行情形：本案業經本校第 31 屆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3 次會議通過，梁建偉老師將於

103 年 2 月 1 日前完成報到手續。 
 

五、提案討論： 

  第一案：(提案單位：教學組) 

 案  由：擬修訂興大體育學刊編輯委員會組織辦法第二條，提請討論。 

  說  明：(一)102 年 12 月 17 日第 13 期興大體育學刊編輯委員會議修訂「興大體育

學刊編輯委員會之組成暨編輯流程」第二條：領域編輯委員人數由 5

人修訂為 5 至 7 人，修訂條文說明對照表如下，修訂後之辦法全文如

附件一。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二、編委會設置總編輯 1人，由體

育室主任擔任；執行編輯 1

人，由教學研究組組長擔任；

委員 10 至 15 人，由體育室及

運動健康管理研究所全體專

任教師擔任。 並設領域編輯

委員 5至 7人，協助專門學術

領域稿件審查工作。 

二、編委會設置總編輯 1人，由體

育室主任擔任；執行編輯 1

人，由教學研究組組長擔任；

委員 10 至 15 人，由體育室及

運動健康管理研究所全體專

任教師擔任。 並設領域編輯

委員 5人，協助專門學術領域

稿件審查工作。 

領域編輯委員人

數由5人修訂為5

至 7人。 

 

(二)「興大體育學刊編輯委員會之組成暨編輯流程」辦法修正經室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提案單位：教學組) 

 案  由：擬修訂本室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一)為配合本校第 66 次校務會議修正之「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升等評審標準

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及第 67 次校務會議修正之「國立中興大學

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辦理。 

(二)修訂條文說明對照表如附件二-1 及修訂後之辦法全文如附件二-2。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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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提案單位：教學組) 

 案  由：擬修訂本室教師新聘、申請升等（改聘）參考著作給分細則之備註，提請

討論。 

  說  明：為配合現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公布（86 年 3 月 19 日）施行後之新制，

擬刪除本細則備註第二條，修正條文說明對照表如下，修訂後之辦法全文

如附件三。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二、參考著作 

（一）新聘、升等積分： 

4.符合以上各級教師規定之發表

著作累積分數，使得提出申請。 

二、參考著作 

（一）新聘、升等積分： 

4.新聘、升等講師者，發表著作累

積分數需達 12 分，使得提出申請。 

刪除講師等級之

規定。 

  決  議：本案緩議。 

 

第四案：(提案單位：教學組) 

 案  由：擬修訂本室教師院級著作外審委員遴選作業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一)依據本校第 66 次校務會議修正之「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

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辦理。 

     (二)修訂條文說明對照表如下，修訂後之辦法全文如附件四。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室院級教師新聘、升等

與改聘著作外審委員遴

聘程序如下： 

（二）以著作送審之新

聘、升等及改聘案由校長

及院級教評會召集人就

名單中圈選五人（校長圈

選二人，院級教評會召集

人圈選三人），經諮詢確

認後由本室辦理著作外

審事宜。 

第二條  本室院級教師新聘、升等

與改聘著作外審委員遴

聘程序如下： 

（二）以學位送審之新聘

案由本室院級教評會召

集人就參考名單中圈選

二人；以著作送審之新

聘、升等及改聘案由校長

及院級教評會 

        召集人就名單中圈選五

人（校長圈選二人，院級

教評會召集人圈選三

人），經諮詢確認後由本

室辦理著作外審事宜。 

依據本校第66次

校務會議修正之

「國立中興大學

教師升等評審標

準暨聘任升等著

作送審準則」辦

理。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提案單位：教學組) 

 案  由：擬修訂體育課教學意見調查表及是否增修第三部份「體育課專屬問題」題

目內容（如附件五），提請討論。 

  決  議：不予修訂及增修。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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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體育室 

第 4 次室務會議工作報告 
教學組工作報告 

1. 10 月 01 日 辦理進修部體育課人工輔選。 

2. 10 月 02 日 辦理日間部體育課人工輔選。 

3. 10 月 08 日 舉辦 AED 教育訓練講習會。 

4. 10 月 08 日 召開 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室務會議。 

5. 10 月 09 日 參加大學自我評鑑講座。 

6. 10 月 25 日 召開新聘專任足球教師資格審查會議。 

7. 10 月 29 日 召開新聘專任足球教師甄選會議。 

8. 10 月 29 日 召開 102 學年第 1學期第 3次室務會議。 

9. 10 月 31 日 召開 102 學年度第 1次室教評會議。 

10.11 月 12 日 召開 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課程協調會。 

11.11 月 12 日至 15 日 彙整 102 學年度第 2學期日夜間體育課表及選課注意事項。 

12.11 月 18 日 召開 102 學年第 1學期第 2次室教評會議。 

13.11 月 19 日 參加個人資料保護執行小組會議。 

14.11 月 20 日 召開 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教評會議。 

15.12 月 01 日至 30 日 興大體育學刊第 13 期出版相關作業。 

16.12 月 03 日 召開 102 學年第 1學期第 2次教學研討會「精進教學計劃－桌球教學系統開發成果報

告」，主講者：許銘華老師。 

17.12 月 5 日至 31 日 103 學年運動績優聯合招生簡章修訂作業。 

18.12 月 17 日 召開 102 學年第 1學期第 3次教學研討會「精進教學計畫-重量訓練課程網路教學計

畫成果報告」，主講者：陳明坤老師。 

19.12 月 17 日 召開興大體育學刊第 13 期編輯委員會議。 

20.12 月 26 日 參加 102 學年度系所評鑑說明會。 

 

競賽組工作報告  
1. 10 月 02 日 召開 102 學年度全校運動會-網路報名說明會。 

2. 10 月 02 日 舉行 102 學年度全校運動會-啦啦隊競賽出場順序及休息區抽籤。 

3. 10 月 02 日 舉行 102 學年度全校系際盃男、女生拔河錦標賽抽籤。 

4. 10 月 02 日 召開 102 學年度啦啦隊錦標賽比賽規則暨安全規則說明會。 

5. 10 月 04 日 公告 102 學年度系際盃拔河男、女賽程表。 

6. 10 月 08 日 舉行 102 學年度全校系際盃各項目電腦抽籤。 

7. 10 月 11 日 102 學年度全校運動會教職員工組報名截止。 

8. 10 月 11 日 102 學年度全校運動會學生組報名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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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月 15 日 召開 102 學年度運動代表隊教練座談會。 

10. 10 月 15 日 召開 102 學年度全校運動大會第一次工作小組協調會議。 

11. 10 月 15 日 召開 102 學年度運動代表隊長會議 。 

12. 10 月 15 日 召開 102 學年度運動代表隊體資生座談會。 

13. 10 月 16 日 102 學年度全校運動會學生組繳交報名表及運動員保證書。 

14. 10 月 17 日 102 學年度菁莪獎推薦截止日。 

15. 10 月 19 日 102 年度校長盃網球錦標賽。 

16. 10 月 21 日 102 學年度系際盃拔河比賽預賽。 

17. 10 月 23 日 通知各學系調查 103 學年運動績優生升學分發名額調查表。 

18. 10 月 23 日 製作 102 學年度全校運動會秩序冊。 

19. 10 月 29 日 102 學年度全校運動大會第二次工作協調會。 

20. 10 月 30 日 召開 102 學年度全校運動會技術會議。 

21. 11 月 01 日 102 學年度啦啦隊錦標賽預賽。 

22. 11 月 01 日 102 學年度全校運動大會校園健康路跑。 

23. 11 月 02 日 102 學年度全校運動大會。 

24. 11 月 05 日 102 學年度全校運動檢討會。 

25. 11 月 05 日 公布 102 學校運動會教職員組、學生組各項成績。 

26. 11 月 06 日 102 年度大專教職員工桌球錦標賽報名截止。 

27. 11 月 07 日 102 年度大專教職員工籃球錦標賽報名截止。 

28. 11 月 07 日 公告 102 學年度系際盃籃球、桌球比賽日期。 

29. 11 月 08 日至 10 日 參加 102 年度教職員工慢速壘球賽於竹北市比賽。 

30. 11 月 11 日 102 年度校長盃教職員工高爾夫錦標賽成績如下： 

冠軍：工學院、亞軍：體育室、季軍：農資院 

31. 11 月 13 日 102 年度校長盃教職員工眷三對三籃球錦標賽成績如下： 

冠軍：體育室、亞軍：社管院、季軍：計資中心、殿軍：工學院 

32. 11 月 18 日 102 學年度系際盃籃球、桌球錦標賽開打。 

33.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15 日 本校棒球代表隊參加 102 學年度大專院校棒球聯賽預賽，假雲林科技

大學舉行。 

34. 11 月 25 日 102 學年度系際盃籃球錦標賽成績如下： 

男生組：冠軍—土木系、亞軍—資工系、季軍—生機系、殿軍—企管系 

女生組：冠軍—昆蟲系、亞軍—農藝系、季軍—歷史系、殿軍—森林系 

35. 11 月 26 日 102 學年度系際盃桌球錦標賽成績如下： 

男生組：冠軍—土木系、亞軍—機械系、季軍—應數系、殿軍—農藝系 

女生組：冠軍—土環系、亞軍—法律系、季軍—植病系、殿軍—獸醫系 

36. 11 月 29 日至 30 日參加 102 年度大專教職員工桌球錦標賽，於淡江大學舉行。 

37.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參加 102 年度大專教職員工籃球錦標賽，於中山大學舉行。 

38. 12 月 02 日 102 年度大專教職員工桌球錦標賽成績如下： 

男子甲組：亞軍、壯年組：第四名 

首長組個人單打：季軍--李德財校長 

長青組個人單打：亞軍—陳哲炎 

39. 12 月 04 日至 10 日 本校男子籃球代表隊參加 102 學年度大專院校籃球聯賽預賽，假僑光科技大

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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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2 月 07 日至 13 日 本校女子籃球代表隊參加 102 學年度大專院校籃球聯賽預賽，假嶺東科技大

學舉行。 

41. 12 月 08 日至 10 日 本校足球代表隊參加 102 學年度大專院校足球聯賽預賽，假吳鳳科技大學舉

行。 

42. 12 月 09 日至 10 日 本校女子排球代表隊參加 102 學年度大專院校排球聯賽預賽，假遠東科技大

學舉行。 

43. 12 月 11 日 102 學年度系際盃足球錦標賽開打。 

44. 12 月 15 日至 19 日 本校男子排球代表隊參加 102 學年度大專院校排球聯賽預賽，假高應科技大

學舉行。 

45. 12 月 18 日 參加 103 年正興城灣盃第一次籌備會於中興大學開會。 

46. 12 月 21 日 102 年度校長盃桌球錦標賽。 

47. 12 月 24 日 102 學年度系際盃足球錦標賽成績如下： 

冠軍—土木系、亞軍—土環系、季軍—機械系、殿軍—電機系 

 

場地器材組工作報告 

1. 10 月 06 日 中部汽車運動會借用田徑場及室外籃球場。 

2. 10 月 08 日 游泳池加裝烘手機兩台、吹風機 10 支。 

3. 10 月 18 日 田徑場內緣石固定。 

4. 10 月 25 日至 27 日 中山醫醫學盃場地借用。 

5. 10 月 27 日 全國身心障礙游泳錦標賽場地借用。 

6. 田徑場 B1 重訓室更換健身器材故障坐墊、重新油漆、更換燈管、2抽風機及 4掛式電扇。 

7. 10 月 5 日至 10 月 6 日 舉辦全國醫師盃桌球錦標賽。 

8. 10 月 12 日 新視紀整合行銷公司借用綜合球場辦理大專校院租稅舞蹈大賽。 

9. 10 月 19 日 全人發展基金會舉辦排球訓練營。 

10.11 月 19 日 S50001 能源管理系統第三方稽核。 

11.11 月 20 日 場地組參加 AED 管理人員認證講習。 

12.11 月 23 日至 24 日 台中教育大學全育盃場地借用。 

13.11 月 28 日 游泳池蒸氣室 RO 膜、馬達、變壓器故障修復。 

14.田徑場 B1 重訓室整修完成，12 月份起由三校隊共同管理維護。 

15.體育館技擊室吊扇維修完成。 

16.12 月 01 日 體育館 B1 綜合球場洗地。 

17.12 月 07 日 體育館全館打蠟。 

18.12 月 07 日至 08 日 應經系系友盃借用室外籃排球場。 

19.12 月 07 日至 08 日 化學系系友盃借用室外排球場。 

20.12 月 14 日至 15 日 東海大學大數盃借用室內外運動場館。 

21.12 月 24 日 體育室游泳池場地出租案規範討論會議。 

22.12 月 29 日 103 年冬季國武術錦標賽借用室內與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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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中興大學體育室 

「興大體育學刊」編輯委員會之組成暨編輯流程 
 

103 年 1月 14 日室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國立中興大學體育室（以下簡稱「本室」）為提供體育與運動科學之學術發表機會與溝通管道，

定期發行「興大體育學刊」（以下簡稱「本刊」）。本刊設置編輯委員會（以下簡稱編委會）。 

二、編委會設置總編輯 1人，由體育室主任擔任；執行編輯 1人，由教學研究組組 

    長擔任；委員 10 至 15 人，由體育室及運動健康管理研究所全體專任教師擔任。  

    並設領域編輯委員 5至 7人，協助專門學術領域稿件審查工作。 

三、本刊使用線上投稿審查方式進行，全面採用審查者與投稿者雙向匿名方式進行。 

四、本委員會辦理下列事項：  

   （一）策劃、擬訂學刊發展重點及方針。 

   （二）制定徵稿、審稿相關辦法。 

   （三）議決有關約稿、審稿及錄用稿件等事宜。 

   （四）處理申訴案件或爭議事項。 

   （五）執行編輯綜理所有學刊編務與行政業務，包含稿件之徵集、整理、送審， 

         並協調辦理付印、稿費與授權書等事宜。 

   （六）其他相關事項。 

 五、本校校長為學刊之發行人不列入委員會內。 

 六、本辦法經室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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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本辦法依據「本校教師聘

任暨升等辦法」及「本校

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

升等著作送審準則」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本辦法依據「本校教師聘

任暨升等辦法」規定訂定

之。 

補充「本校教師升等

評審標準暨聘任升

等著作送審準則」。

第二條、提請升等改聘之教師必須

完全符合學校規定之各項

必備條件： 

三、(刪除) 

第二條、提請升等改聘之教師必須

完全符合學校規定之各項

必備條件： 

三、助教擬升講師者，必

須要有適當之課程提供授

課。 

現行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修正公布（86

年 3 月 19 日）施行

後之新制。 

第三條、本辦法所定升等改聘之評

審項目如次： 

二、『學術著作』：代表

著作及參考著作。 

（四）代表著作、參考著

作出版時間： 

1.代表著作：擬於八月一

日新聘、升等與改聘者，

其代表著作至遲應於當年

二月十五日前發表出版

（或提出被期刊接受之證

明函件），擬於二月一日

新聘、升等與改聘者，其

代表著作至遲應於前一年

八月十五日前發表出版

（或提出被期刊接受之證

明函件）。持國內外知名

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

期發表之證明者，應於自

該刊物出具證明之日起一

年內正式刊印，並自正式

刊印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著

作送學校查核並存檔；其

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

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

者，應檢附該刊物出具未

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

間之證明，循原教評會審

議程序申請展延，並以該

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

三年內為限，各級教評會

應列管追蹤。 

2.參考著作至遲應於外審

第三條、本辦法所定升等改聘之評

審項目如次： 

二、『學術著作』：代表

著作及參考著作。 

（四）已接受刊登著作送

審者，著作正式刊登之展

延期限以該著作接受刊登

之日起二年內為限。 

依「本校教師升等評

審標準暨聘任升等

著作送審準則」補充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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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出被期刊接受之證明

函件。並應於自該刊物出

具證明所載日期起一年內

正式刊印，並自正式刊印

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著作送

學院查核存檔，並提校教

評會備查；其因不可歸責

於當事人之事由，而未能

於一年內發表者，應檢附

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

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

送院教評會審議申請展

延，並以該著作接受刊登

之日起三年內為限。 

第四條、前條各項之評審標準如次： 

三、擬升助理教授者：教

學三十％、研究三十％、

服務與合作四十％。 

第四條、前條各項之評審標準如次： 

三、擬升助理教授、講師

者：教學三十％、研究三

十％、服務與合作四十％。 

現行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修正公布（86

年 3 月 19 日）施行

後之新制，因此刪除

「講師」兩字。 

第九條、評審委員對各等級之評分

超過七十分者（含），視

為同意升等票。擬改聘教

師比照升等教師之評審項

目與標準辦理，惟已取得

高一等級教師證書之兼任

教師申請改聘時，得採免

評分方式辦理審查。 

 

教師新聘、升等或改聘案

外審總評結果須符合下列

標準，始得提請逐級評

審，若各院有更嚴格之規

定，從其規定。  

         一、教授、副教

授等級：總評至少須4位評

定為B級（80分）以上。  

         二、助理教授及

講師等級：總評須達 4 位

以上評定為 C級（75 分）

以上，且其中至少 3 位評

定為 B級（80 分）以上。 

        提請逐級評審

前，院級教評會主席應將

每份送外審結果提供各級

教評會作評審之參考。 

 

第九條、評審委員對各等級之評分

超過七十分者（含），視

為同意升等票。擬改聘教

師比照升等教師之評審項

目與標準辦理，惟已取得

高一等級教師證書之兼任

教師申請改聘時，得採免

評分方式辦理審查。 

 

依「本校教師升等評

審標準暨聘任升等

著作送審準則」補充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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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 

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第十四條、本辦法所稱助教係指八

十六年三月十九日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修正公佈

實施前已取得助教證書

之助教為限。 

現行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修正公布（86

年 3 月 19 日）施行

後之新制。 

 

第 9 頁，共 17 頁



7 
 

附件二-2 

國立中興大學體育室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 

94年 6月 20 日室務會議修訂通過 

98 年 2 月 17 日室務會議修訂通過 

98 年 9 月 11 日室務會議修訂通過 

99 年 9 月 8日室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 年 1月 14 日室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本辦法依據「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及「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

作送審準則」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提請升等改聘之教師必須完全符合學校規定之各項必備條件： 

一、任教年資屆滿。 

二、學術著作依「本室教師院級著作外審委員遴選作業要點」及「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標準

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規定，送請學者專家審查及格者。 

第三條、本辦法所定升等改聘之評審項目如次： 

一、『教學績效』：教學態度、教學熱忱、教材之內容等。 

二、『學術著作』：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 

（一）所提代表著作須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且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

年內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含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發表，或該刊物已為

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經具有審查制度(設置五人以上組成之編輯委員會，負

責審查作業；出版前送請至少兩位評審以非公開方式審查)之出版社出版公開發行者為

限，並須於評審會議前公開發表，供委員評分。 

（二）所提參考著作，原級職內至升等生效日止未逾五年，曾於相關學術性刊物公開發

表者或書局出版者為限，工具書、講義、報告、翻譯、編著及其他非體育性著作等均不

列入。但送審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曾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

以其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七年內著作送審。 

（三）學術著作需符合「本室教師新聘、申請升等（改聘）參考著作給分細則」規定。 

（四）代表著作、參考著作出版時間： 

1.代表著作：擬於八月一日新聘、升等與改聘者，其代表著作至遲應於當年二月十五日

前發表出版（或提出被期刊接受之證明函件），擬於二月一日新聘、升等與改聘者，其

代表著作至遲應於前一年八月十五日前發表出版（或提出被期刊接受之證明函件）。持

國內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者，應於自該刊物出具證明之日起一

年內正式刊印，並自正式刊印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著作送學校查核並存檔；其因不可歸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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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當事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應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

時間之證明，循原教評會審議程序申請展延，並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為

限，各級教評會應列管追蹤。 

2.參考著作至遲應於外審前提出被期刊接受之證明函件。並應於自該刊物出具證明所載

日期起一年內正式刊印，並自正式刊印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著作送學院查核存檔，並提校

教評會備查；其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應檢附該刊物出

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送院教評會審議申請展延，並以該著作接受刊

登之日起三年內為限。 

三、『服務與合作』：對本室與學校有否貢獻、合作精神及擔任代表隊教練表現等。 

第四條、前條各項之評審標準如次： 

一、擬升教教授授者者：教學三十％、研究五十％、服務與合作二十％。 

二、擬升副教授：教學三十％、研究四十％、服務與合作三十％。 

三、擬升助理教授者：教學三十％、研究三十％、服務與合作四十％。 

 

第五條、新聘教師，需具有碩士以上學位，並有教學經驗或本校急需之特殊學術專長者為原

則。 

第六條、新聘教師應依本校規定辦理公開招聘、甄選、面試、術科檢測。 

第七條、教師符合申請升等、改聘資格，擬八月一日升等、改聘者於一月底前；擬二月一日

升等、改聘者於前一年七月底前依相關規定向體育室提出申請。 

第八條、新聘教師需經本室教師二分之一以上（含）同意，始得送室教評會審議。新聘教師

案送外審之人數統一規範為 5人且至少應有 4人評定及格，使得提請逐級評審。 

第九條、評審委員對各等級之評分超過七十分者（含），視為同意升等票。擬改聘教師比照升

等教師之評審項目與標準辦理，惟已取得高一等級教師證書之兼任教師申請改聘

時，得採免評分方式辦理審查。 

教師新聘、升等或改聘案外審總評結果須符合下列標準，始得提請逐級評審，若各

院有更嚴格之規定，從其規定。  

一、教授、副教授等級：總評至少須 4位評定為 B級（80 分）以上。  

二、助理教授及講師等級：總評須達 4位以上評定為 C級（75 分）以上，且其中至

少 3位評定為 B級（80 分）以上。 

提請逐級評審前，院級教評會主席應將每份送外審結果提供各級教評會作評審之參

考。 

第十條、升等改聘評審會議應經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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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同意始為通過。 

第十一條、提請升等之同級教師超過學校規定員額時，以評分較高者提送「院級評審會」，評

分相同時，由委員投票決定。 

第十二條、提請升等、改聘之教師如未獲「院級評審會」或「校評會」通過時，其資格不予

保留。 

第十三條、本室擬升等或改聘教師須協助辦理行政業務，其服務成績列入「服務與合作」評

分標準。 

第十四條、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第十五條、本辦法經室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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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中興大學體育室教師新聘、申請升等（改聘）參考著作給分細則 

94年 6月 20 日室務會議通過 

94 年 7 月奉校長核定 

97 年 11 月 4日室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0 月 16 日室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月 14 日室務會議修訂通過 

特優級（20 分）如下表： 

刊物名稱 主辦單位 刊期 備註 

SCI 國際論文期刊    

TSCI 國際論文期刊    

SSCI 國際論文期刊    

EI 國際論文期刊    

IEEE 國際論文期刊    

大專體育學刊 大專體育總會 季刊 2011 年~2013 年 

列入 TSSCI 

體育學報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半年刊 2009 年~2012 年 

列入 TSSCI 

其他國際論文期刊    

 

優級（15 分） 

刊物名稱 主辦單位 刊期 備註 

國際發表論文期刊   第二外國語言發表

國科會獎助論文    

政府機構專案研究    

專書 個人  非個人論文出版 

專利    

 

A 級（10 分） 
刊物名稱 主辦單位 刊期 備註 

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   第二外國語言發表

大專體育英文學刊 大專體育總會 年刊  

博碩士論文    

各學會發行刊物 各學會  研究性論文 

 

B 級（5分） 

刊物名稱 主辦單位 刊期 備註 

國內研討會發表論文    

中華體育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季刊  

大專體育 中華民國大專體育總會 雙月刊  

國民體育季刊 教育部體育司 季刊  

學校體育 教育部體育司 雙月刊  

大專院校發行刊物   研究性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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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級（3分） 

刊物名稱 主辦單位 刊期 備註 

台灣體育  雙月刊  

體育與運動 中華民國體育總會 雙月刊  

大專院校發行刊物   一般性論文 

各單項協會刊物 各單項協會   

地方性體育刊物 各縣市   

其他體育刊物    

    

 

備註： 

一、代表著作不列入計分，且需以第一作者發表。 

二、參考著作 

（一）新聘、升等積分： 

1.新聘、升等教授者，發表著作累積分數需達 45 分。  

2.新聘、升等副教授者，發表著作累積分數需達 36 分。 

3.新聘、升等助理教授者，發表著作累積分數需達 24 分。 

4.符合以上各級教師規定之發表著作累積分數，使得提出申請。 

（二） 共同發表給分： 

1.兩人發表，第一作者佔 60％，第二作者佔 40％。 

2.三人以上發表，第一作者佔 50％，第二作者佔 30％，第三作者（含）以後佔 20％。 

3.通訊作者比照第一作者給分。 

（三）發表於非體育領域刊物，得由室教評會委員共同評估後給分。 

（四）室務會議通過後，呈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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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中興大學體育室教師院級著作外審委員遴選作業要點 
97年 11 月 4日室務會議通過 

103 年 1月 14 日室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體育室（以下簡稱本室）為辦理院級教師聘任之著作外審作業，

特依據「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訂定本

要點。 

第二條  本室院級教師新聘、升等與改聘著作外審委員遴聘程序如下： 

  （一）由本室室教評會委員提供建議外審專家、學者參考名單，每案至 

        少十人，秘密送交室教評會主席彙整後，再秘密轉送本室院 

        級教評會召集人轉呈校長核示。 

  （二）以著作送審之新聘、升等及改聘案由校長及院級教評會召集人就名單中圈選五

人（校長圈選二人，院級教評會召集人圈選三人），經諮詢確認後由本室辦理

著作外審事宜。 

第三條  著作審查委員之遴選，應配合送審人之學術專長，如送審人著作 

        跨不同學術專長領域，則以代表著作之專長領域為主要考量。 

第四條  申請新聘、升等及改聘副教授以下（含）資格案，得以具有教育部審定之副

教授資格者擔任審查委員；申請新聘、升等及改聘教授資格案，以具有教育

部審定之教授資格者或相當職級者擔任審查委員。 

第五條  本室辦理外審前，應先向審查委員徵詢，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迴避審查： 

（一）為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二）與送審人合著及共同研究者。 

 （三）與送審人有三等親內之親屬、配偶或曾有此關係者。 

第六條  校外審查委員之保密： 

   （一）審查委員之名單應予保密，校內人員違反者，依相關規定議處。 

   （二）為達保密，審查委員送回之資料，審查意見應加以整理，手寫者 

         重新打字及校對，但不得出現審查委員姓名。 

第七條  本要點經室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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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中興大學教學意見調查表（體育類）  
 
 
 
 
 
 
 
 

第一部份 學生學習狀況 
 
1. 這學期在加退選後，您在本課程整學期的缺課情形（含遲到、早退、請假及曠課）是：

 □1、從未缺課   □2、缺課 1∼6 小時   □3、缺課 7∼12 小時   □4、缺課 13∼18
小時   □5、缺課 19 小時以上 

2. 本學期我每週平均課外投入本課程的時間約為： 
 □1、1 小時以內   □2、1∼2 小時   □3、2∼3 小時   □4、3∼4 小時   □5、4
小時以上 

 
第二部份 教師教學意見－選項題部分 

   
同意程度 

 
 
 
 
 

  
 
 
 
 
 

1. 教師於學期初時能清楚說明教學大綱內涵。 □ □  □  □ □

2. 教師的講解示範條理分明、清晰流暢。 □ □  □  □ □

3. 教師的教學方式對我學習運動技能及傷害防護有幫助。 □ □  □  □ □

4. 課程進度安排適當。 □ □  □  □ □

5. 教材內容充實。 □ □  □  □ □

6.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具備高度熱忱。 □ □  □  □ □

7. 教師樂於給予學生適當協助或指導。 □ □  □  □ □

8. 教師很少無故缺課或遲到早退。 □ □  □  □ □

9. 評量方式能合理反映同學的學習成果。 □ □  □  □ □

10. 截至目前為止，教師對學生之成績評分有依據而且公平。 □ □  □  □ □

11. 截至目前為止，教師能即時提供學生個人評量結果。 □ □  □  □ □

12. 教師重視上課場所及學習過程之安全。 □ □  □  □ □

13. 整體而言，本課程的教學效果良好。 □ □  □  □ □
                                                             請繼續作答 

 
 
 
 

親愛的同學： 
本調查表之目的在瞭解您對課程教學之意見，以供校方及授課教師教學之參考。

請您將您認為最適當的選項填在調查表上。請務必確實作答，提供意見以有助於教師

教學改進為原則，避免不當言詞及人身攻擊，謝謝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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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體育課專屬問題 （由體育室依實際情況自訂題目） 
   

同意程度 
 
 
 
 
 

  

1. 具備參與體育活動之必備技能 □ □ □ □ □
2. 具備參與運動之積極態度與知能 □ □ □ □ □
3. 具備適應日常生活能力 □ □ □ □ □
4. 養成終身規律運動習慣 □ □ □ □ □
5. 具備良好公民素養與品德 □ □ □ □ □

 
   
第四部份 教學意見－開放填答題（請寫出您對本課程的建議） 

 
1. 我覺得本課程值得讚許的部分為：（請寫出具體意見）  

 
□受益最多的單元______________________原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師教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原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覺得本課程可再修正的部分為：（請寫出具體意見） 

 
□最需修正的單元______________________原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師教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原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其他寶貴意見： 

  
 

               ＝問卷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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